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清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桓政办发〔2013〕77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经

县政府研究，决定对全县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全面清理。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及时限

（一）范围。县委、县政府联名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县政府、县

政府办公室、各镇人民政府及县政府各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县直

两个部门以上联合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

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上级驻桓单位制发涉及县内活动的规范性文件；

其它组织或常设机构(如：xx委员会、xx指挥部、xx领导小组、xx

办公室)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二）时限。2007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制发的所有

规范性文件。桓政办发〔2007〕54号文件确定继续有效的文件，在

本次清理范围之内。



二、清理办法

（一）分工。根据“谁起草、谁主管、谁操作、谁负责”原则，

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和其他组织机构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由起草部

门或具体操作部门负责清理。

（二）自查。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市地方性法规、规

章及现行政策规定，对本单位、本部门制发和执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

审核，填写文件、项目清理登记表和文件处理报告单，写出自查报告。

（三）送审。2013年 11月 15日前，将自查的规范性文件、报

表、自查报告及依据的法律法规报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

三、清理标准和要求

经清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列为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

件，由县政府向社会公布后继续实施。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规范性文件，

应予以废止：

（一）规范性文件规定超越规范性文件权限的。包括：1.有关内

容应由上位法规定的；2.超出上位法授权范围的；3.对公民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等民事权利进行限制的；4.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

强制措施、行政收费项目的；5.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

级行政机关规定的。



（二）规范性文件主要规定明显不当或显失公平的。包括：1.不

适当地限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2.不适当地增加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义务的；3.在没有法律、法规等上位法依据前提下，对

不同群体、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平等待遇的。

（三）规范性文件明显不符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包括：

1.违法规定市场准入条件的；2.违法设定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含有

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内容的；3.违反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

场关系原则的；4.违反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主体利

益彻底脱钩原则的；5.违反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

和制度要求的；6.其他明显不符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

（四）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发生冲突的。包括：1.对同一事项的

规定冲突的；2.行政管理主体的规定发生冲突的；3.行政管理事务权

限规定冲突的；4.关于特定事项管理权的规定冲突的；5.对同一性质

的行为引发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冲突的；6.存在其他方面冲突的。

（五）规范性文件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机关的规范性

文件已明令废止的。

（六）规范性文件适用期已届满，或调整对象已不存在，或制定

的目的已达到，应宣布失效。

四、文件处理



（一）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分有效、废止两种。公布为有效的将

继续施行；公布为废止的不得继续执行。若公布为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部分内容需继续执行，则按照《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规范

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桓政办发

〔2012〕7号）重新起草，经审核合格后再公布执行。

（二）对未送审的规范性文件不予公布，未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一

律废止。因漏清、漏报的规范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确有必要执行时，

有关部门按照桓台县人民政府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规定

重新起草、送审，经县政府批准并公布后执行。

五、组织领导

规范性文件清理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

视，确定专人负责，层层分清责任。主要负责人要把好送审关，保证

质量，保证时间，切实搞好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各单位要于 11月

6日前，把责任进行分解落实，并将附件 1填好送县政府法制办公室，

联系电话：8227002。

 

附件：1.2013年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人员联系表

2.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3.废止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 11月 5日

附件 1

 

2013 年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人员联系表

 

单位：（盖章）

联系方式项 目

 

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所在单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分管负责人      

科室负责人      

责任人      

 



 

附件 2

 

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月   日

一、县政府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法制办审查意见

     

     

二、县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法制办审查意见

     

     

三、部门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法制办审查意见

     

     



附件 3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月   日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经

县政府研究，决定对全县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全面清理。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及时限

（一）范围。县委、县政府联名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县政府、县

政府办公室、各镇人民政府及县政府各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县直

两个部门以上联合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

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上级驻桓单位制发涉及县内活动的规范性文件；

其它组织或常设机构(如：xx委员会、xx指挥部、xx领导小组、xx

办公室)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二）时限。2007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制发的所有

规范性文件。桓政办发〔2007〕54号文件确定继续有效的文件，在

本次清理范围之内。

二、清理办法

（一）分工。根据“谁起草、谁主管、谁操作、谁负责”原则，

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和其他组织机构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由起草部

门或具体操作部门负责清理。

（二）自查。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市地方性法规、规

章及现行政策规定，对本单位、本部门制发和执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

审核，填写文件、项目清理登记表和文件处理报告单，写出自查报告。

（三）送审。2013年 11月 15日前，将自查的规范性文件、报

表、自查报告及依据的法律法规报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审核。

三、清理标准和要求

经清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列为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

件，由县政府向社会公布后继续实施。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规范性文件，

应予以废止：

（一）规范性文件规定超越规范性文件权限的。包括：1.有关内

容应由上位法规定的；2.超出上位法授权范围的；3.对公民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等民事权利进行限制的；4.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



强制措施、行政收费项目的；5.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

级行政机关规定的。

（二）规范性文件主要规定明显不当或显失公平的。包括：1.不

适当地限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2.不适当地增加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义务的；3.在没有法律、法规等上位法依据前提下，对

不同群体、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平等待遇的。

（三）规范性文件明显不符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包括：

1.违法规定市场准入条件的；2.违法设定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含有

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内容的；3.违反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

场关系原则的；4.违反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主体利

益彻底脱钩原则的；5.违反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

和制度要求的；6.其他明显不符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

（四）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发生冲突的。包括：1.对同一事项的

规定冲突的；2.行政管理主体的规定发生冲突的；3.行政管理事务权

限规定冲突的；4.关于特定事项管理权的规定冲突的；5.对同一性质

的行为引发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冲突的；6.存在其他方面冲突的。

（五）规范性文件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机关的规范性

文件已明令废止的。

（六）规范性文件适用期已届满，或调整对象已不存在，或制定

的目的已达到，应宣布失效。



四、文件处理

（一）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分有效、废止两种。公布为有效的将

继续施行；公布为废止的不得继续执行。若公布为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部分内容需继续执行，则按照《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规范

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桓政办发

〔2012〕7号）重新起草，经审核合格后再公布执行。

（二）对未送审的规范性文件不予公布，未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一

律废止。因漏清、漏报的规范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确有必要执行时，

有关部门按照桓台县人民政府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规定

重新起草、送审，经县政府批准并公布后执行。

五、组织领导

规范性文件清理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

视，确定专人负责，层层分清责任。主要负责人要把好送审关，保证

质量，保证时间，切实搞好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各单位要于 11月

6日前，把责任进行分解落实，并将附件 1填好送县政府法制办公室，

联系电话：8227002。

 

附件：1.2013年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人员联系表

2.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3.废止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 11月 5日

 

附件 1

 

2013 年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人员联系表

 

单位：（盖章）

联系方式项 目

 

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所在单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分管负责人      

科室负责人      

责任人      



 附件 2

 

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月   日

一、县政府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法制办审查意见

     

     

二、县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法制办审查意见

     

     

三、部门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法制办审查意见

     

     

 



 附件 3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月   日

一、县政府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建议及理由

     

     

二、县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建议及理由

     

     

三、部门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建议及理由

     

     

一、县政府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建议及理由



     

     

二、县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建议及理由

     

     

三、部门规范性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布日期 建议及理由

     

     


